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兴仪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秀松 左炯

电话

０２８－８４６１３７２１ ０２８－８４６１３７２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４６００５８１ ０２８－８４６００５８１

电子信箱

ｃｈｉｎａ０７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ｃｈｉｎａ０７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５７

，

０５４

，

９７７．８４ １４８

，

２９２

，

３４７．３５ 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

，

６０５

，

０７２．４７ －２

，

６８９

，

９１８．８７ －７１．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１６

，

０５２．７８ －２

，

６９９

，

１９７．３１ １１５．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２０

，

０６７

，

６３４．７２ －１４

，

１４８

，

５０２．３３ －４１．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７８ －７１．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７８ －７１．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１％ －２．２８％ －１．６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２２

，

８０２

，

３０６．５９ ４１０

，

０８４

，

４６０．１８ ３．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１０

，

８３４

，

０１０．８０ １１５

，

４３９

，

０８３．２７ －３．９９％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

，

６５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天兴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８．８６％ ８９

，

００２

，

０００

质押

３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方舜玲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５０７

，

４００

方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４５１

，

３７１

新疆信辉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９％ ４４２

，

７３２

顾志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４０９

，

８００

常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７％ ４０８

，

８９９

庞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３７７

，

０００

顾志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３７０

，

０００

喻晓雯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３６５

，

８００

李翔鸿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３３７

，

３０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

有

４４

，

０５２

，

０００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３

，

４３０

，

０００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

东李翔鸿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２３

，

７００

股外，还通过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１３

，

６０４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业市场增速趋缓，竞争加剧等不利形势下，公司努

力开拓新市场，狠抓内部管理，保证了生产经营工作平稳运行。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因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终止，重组费用应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调整计入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费用，导致公

司出现亏损。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７０５．５０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５．９１％

；营业利润

－４７３．８１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７５．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０．５１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７１．２０％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１．６１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１５．４１％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文 武

二Ｏ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我们对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

况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公司无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

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亦无对外担保情况。

独立董事签名：赵泽松、余海宗、黄寰

二Ｏ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成控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磊 龙涛

电话

０８５２－８６２０７８８ ０８５２－８６２０７８８

传真

０８５２－８６５４９０３ ０８５２－８６５４９０３

电子信箱

ｃｈｅｎｌｅｉ２０１４０１＠ｙｅａｈ．ｎｅｔ ｌｏｎｇｔａｏ１９８３２０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

，

６３６

，

５９０

，

０４３．１０ ３

，

０６４

，

３８６

，

９４２．０７ －１３．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２２０

，

８９９

，

２２１．９４ １

，

１８６

，

０１０

，

７１７．７７ ２．９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０７０

，

８５５．４３ １７

，

２８４

，

８０４．７６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２１４

，

０８２

，

８６７．０８ ３８７

，

３５５

，

７３５．４９ －４４．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８２６

，

２４１．７１ ２７

，

６６５

，

０６０．７１ １１．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２５

，

２８４

，

０５２．４３ －３

，

２６９

，

３５１．４２ －６７３．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５９７ ２．３１７３

增加

０．２４２４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５４３ １１．４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５４３ １１．４２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５

，

４８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０．３１ １０３

，

３９８

，

８１０

质押

９９

，

３９２

，

０００

华安未来资产

－

工商

银行

－

华安资产

－

通

利分级

２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４．２８ ２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时节好雨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２．７５ １４

，

０１５

，

９７９

成都财盛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５９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北海银河科技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８ ６

，

０１８

，

０００

质押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莎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０ ５

，

６０７

，

７８４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０８

融新

８３

号

其他

０．９５ ４

，

８３５

，

１０２

徐茶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天津仁泰化学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８０ ４

，

０６０

，

０８４

吴晓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５ ３

，

８４０

，

３３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１

）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海银河科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天成控股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原子公司广西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已从本公司置换出去，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14年8月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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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4-096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成都市

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456

号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段

志平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董事

5

名，实际表决董事

4

人。 关联董事段志平先生回避表

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决议：

一、会议以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联交易的确认

与预计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授权甘肃晋云商贸有限公司为我公司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地

区经销商，负责上述四省日化产品相关销售工作，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该项关联交易实际

累计发生金额为

6268682.05

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

2.45%

，预计

2014

年下半年度，该

项关联交易将会持续发生，预计全年发生金额

1500

万元。

因董事长段志平先生与晋云商贸法人代表段云为父子关系，故段志平先生回避表决。 余

下

4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并对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4-097

号）

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4-097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因正常经营需要，公司授权甘肃晋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晋云商贸

"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为我公司日化产品经销商，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地区开展日化产品销售工作。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晋云商贸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金额为

6268682.05

元，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比例为

2.45%

，预计

2014

年下半年度公司仍将与晋云商贸产生此类关联交易，预计

全年本项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15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甘肃晋云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

367

号第

1

单元

21

层

2104

室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农副产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及配件、工艺礼

品、办公用品、建筑材料、节能环保的批发零售。

2

、关联关系的认定

晋云商贸法定代表人为段云（身份证号：

620102198709223034

）与本公司现任董事长段

志平先生为父子关系，因此本公司与晋云商贸构成关联关系，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

段志平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晋云商贸所签《日化产品经销商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

、委任晋云商贸为我公司西部地区日化产品经销商，具体区域为甘肃、青海、宁夏、内

蒙，并负责该区域所有渠道的销售。

2

、我公司不参与晋云商贸的经营，但有对经销产品销售价格和区域的指令权，对晋云商

贸销售行为的管理和监督权，及对违规行为的追究权。

四、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

确认与预计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甘肃晋云商贸进行的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1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的

4

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后， 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

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需要，有利于公司拓

展日化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公司产品覆盖率，且严格执行既定销售政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段志平先生予以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与晋云商贸关联

交易及全年预计累计交易金额

1500

万元。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性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利用交易对方的渠道资源，开拓

旗下日化产品在上述四省的销售渠道，从而提高公司日化产品的地区覆盖率，因此存在交易

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严格执行既定销售政策，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

、经销商协议书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钢网 公告编号：2014-066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欧浦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上海欧浦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

意使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上海欧浦钢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欧浦

"

）

进行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上海欧浦钢铁

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3

）。

上海欧浦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变更登记后的信息如下：

注册号：

310113001129330

名称：上海欧浦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

803

弄

9

号

801

法定代表人：陈礼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装卸服务、仓储、理货服务（除危险品及专项规定）；钢材加工（限分支机构经

营）；提供地磅称重服务；物业管理；网上经营钢材、塑料制品、家具（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

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实业投资；钢材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42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4

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7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4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43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4

年

8

月

29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

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郝常美女士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

,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44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激励

对象所持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

将按照《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手续。 现就有

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为使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更加完善

,

根据证监会的相关反馈意见

,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报送证监会进行了备案。 并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公

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华兰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关于将实际控制人安康先

生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将间接持股

5%

以上的高管范蓓女士作

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将公司实际控制人安康先生的直系近亲属

安文琪女士作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调整股权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日为

2013

年

8

月

28

日

,

授予数量为

518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

57,620.48

万股的

0.90%

。 其中首期授予限制

性股票

471

万股

,

占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总数的

90.93%,

预留

47

万股

,

占本次激励计划

授予股票总数的

9.07%;

首期授予人数为

32

人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12.29

元

/

股调整为

12.19

元

/

股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实施完毕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工作

,

权益分派方

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76,204,8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

税

)

。鉴于此

,

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

每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12.29

元调整为

12.19

元

)

。

5

、

2014

年

7

月

17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回购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

8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同时向

52

名激励对象授予

47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6

、

2014

年

8

月

2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1

、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1

年内为锁定期。 第一次解锁期为自

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至

24

个月止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

,

解锁数量为获授限

制性股票数量的

30%

。

公司确定的首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8

月

28

日

,

截至目前

,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锁定期已届满。

2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一）华兰生物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

锁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４

、激励对象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

５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由于挪用资金、

职务侵占、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的违法违

纪行为，或者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１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条

件， 公司已将其所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

８

万股限制性

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其余

３１

名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

足解锁条件。

（三）根据《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为合格以上。

２０１３

年度，

３１

名激励对象绩效

考核均达标，满足解锁条件。

（四）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１

、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作为固定计算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分

别达到或超过

３５％

；

２

、

２０１３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

１０．５％

；

３

、 解锁日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１

）以上净利润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不低于该数为包括

该数。

（

２

）如公司提出股权激励计划后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

融资行为，则新增净资产对应的净利润额在考核年度内（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各年均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的计算，相应的净资产

额也不纳入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算。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７

，

５３３．７５

万元， 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５８．５６％

；

２

、

２０１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

１４．６６％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４７

，

５３３．７５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４１

，

３６６．１６

万

元， 上述两项数据均不低于授

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

综上所述， 公司达到了业

绩指标考核条件。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

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第一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现持有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第一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安康 董事长、总经理

９０ ２７ ６３

范蓓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４５ １３．５ ３１．５

潘若文 副总经理

４０ １２ ２８

王启平 董事、副总经理

４０ １２ ２８

张宝献 副总经理

４０ １２ ２８

马小伟 副总经理

３５ １０．５ ２４．５

谢军民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３２ ９．６ ２２．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

２４

人）

１４１ ４２．３ ９８．７

合计

４６３ １３８．９ ３２４．１

四、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期解锁的核实

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

,

认为

: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

,

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标

,

且符合其他

解锁条件

,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

本次董事会关于《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期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

经成就的认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

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

励对象主体的资格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除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外

,

公司

31

名激励对

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

同意公司为激励

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七、律师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鲍金桥、 束晓俊律师就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事项发表

了法律意见

,

认为

:

华兰生物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已经取得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

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解锁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30日

股票代码:600886� � �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4-045

债券代码:122287� � � �债券简称:13国投 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９０８

号），为进一步疏导燃煤发电企业脱硝、除尘等环保电价矛盾，推进部分地区工商

业用电同价，决定适当调整相关电价。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知， 公司燃煤发电企业所在省份的上网电价调整情况如

下：

省份

发电企业

降价标准（元

／

千瓦

时）（含税）

项目

装机容量（万

千瓦）

持股 比例

天津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６４％ ０．００５４

安徽

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 ５１％

０．００４７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64 35%

福建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０ ５６％

０．００４５

福建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

78.6 51%

广西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２６ ６１％

０．００９８

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

64 55%

甘肃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１３２ ５１．２２％

０．００４０

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5 45%

贵州 国投盘江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５５％ ０．００３５

江苏

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

１２８ ３０％

０．０１１０

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１％

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

１４４ １７．４７％

江阴利港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６ ９．１７％

注：本次电价调整，公司所属国投伊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上网电价未作调整。

以上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起执行。

此次上网电价调整后， 按照公司控股燃煤发电企业

９－１２

月份预计上网电量加权平均

计算，预计公司控股燃煤发电企业平均上网电价将降低

０．００５９

元

／

千瓦时。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2014-060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现就事后审核中发现

的问题，对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中部分事项做补充披露如下：

一、第四节

.

五

.4

，补充披露参股公司恒天金环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说明。

二、第五节

.

七

.5

，补充披露其他关联交易事项中收取资金占用费情况说明。

三、第九节

.

九

.5.

（

7

），补充披露其他关联交易事项中收取资金占用费情况说明。

补充更正后的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参见同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的 《公司

2014

年半

年度报告（补充后）》。

此次补充更正公告对公司已披露信息内容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及

报告使用人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2014--061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集情况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发出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50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4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投票结束时间

2014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会议室。

4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5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22

日

6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班均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计

7

人、代表股份数

56,442,771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26.66％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6,272,695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26.58%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有

5

人，代表股份数

170,076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0.0803％

。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

(1)

表决情况：

同意

56,442,7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272,

695

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0,076

股，占出席会议

5％

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2)

表决结果：通过。

（二）《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保险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

(1)

表决情况：

同意

56,435,6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26％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6,272,

695

股，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2,976

股，占出席会议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5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

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7,100

股，占出席会议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46％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2)

表决结果：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曹琴律师、徐建生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湖北金环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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